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防範內線交易及採行措施 

 

本公司於108年5月17日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指定誠信經營推動小組為專責單

位，隸屬於董事會，小組成員係由各主要部門主管及高階管理階層組成，並由執行長擔任召集人，辦

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

並於每年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訂定相關誠信經營與道德行為規範，更力行實踐「尊重」與「誠信」之企業倫

理精神，員工、供應商及客戶共同遵守誠信及廉潔條款，其中員工於入職時簽署「誠信聲明書」、供

應商於初次往來時簽署「廠商聲明書」及依客戶要求簽署「誠信及廉潔聲明」。 

 

公司不定期對廠商進行施工廠商評鑑（項目包含管理作業支援能力及施工作業技術能力）並極力

倡導「尊重」與「誠信」之經營理念，持續深耕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公司網頁宣導： 

 

 

 

 

 

 

 

 

 

 

 

 

 

  



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政

策，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

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積

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諾？ 

�  (一)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及「道德行為準則」等規章，規範公司誠信經營所有商業活動，

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亦承諾積極落實誠信的經營政策。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

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據以訂定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且至少涵蓋「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行為之防

範措施？ 

�  (二)本公司已於「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中明訂應定期分

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且涵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

項各款行為之防範措施。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內明定作

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

度，且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正前揭方

案？ 

�  (三)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道德行為準

則」，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內明定作業程序、

行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且予以落實執行。 

無重大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並

於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定

誠信行為條款？ 

�  (一)本公司對往來之供應商及外包商建立有評核機制，並要求新供

應商簽具「廠商聲明書」、「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其中已

明定誠信條款。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誠

信經營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執行情形？ 

�  (二)本公司為落實誠信經營，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指定誠信經營推動小組為專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小

組成員係由各主要部門主管及高階管理階層組成，並由執行長

擔任召集人，並於 112年 3月 22日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供

適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  (三)本公司於「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道德行為準則」

及「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等相關

辦法中明訂各層級人員防止利益衝突政策及作業辦法，且提供

適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

會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

核單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

擬訂相關稽核計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之遵循情形，或委託會計

師執行查核？ 

�  (四)本公司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運作良好，除委託會計師執行

查核簽證外，並由內部稽核單位依規定施行定期或不定期查

核。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部

之教育訓練？ 

�  (五)本公司透過新人培訓、內部會議及教育訓練，不定期宣導誠信

經營理念及規範；111年訓練計 817人次。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並

建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

指派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  (一)本公司已於「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

法」中明訂相關獎勵及檢舉制度，並建立檢舉管道及依檢舉對

象指派受理單位。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準

作業程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續措

施及相關保密機制？ 

 

�  (二)本公司已於「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

法」中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所接獲之通報

及後續之調查均採保密及嚴謹之態度處理。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

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  (三)承上，本公司對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皆予以保密，並承諾保

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其所定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

效？ 

�  (一)本公司已於公司網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

序及行為指南」及「道德行為準則」等相關內容，並設有專人

負責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相關資訊。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無重大差異。 

六、 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本公司遵循有關法令，以作為本公司落實誠

信經營運作的基礎，並隨時注意法規發展變動，適時檢討內部規章。 

 

  



不合法、不道德與不誠信行為檢舉管道： 

為維護各利害關係人權益，本公司訂有相關行為規範，並列有檢舉制度與程序。 

發現違反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誠信經營守則」及任何法律之情事，得向以下單位提出檢舉： 

一、獨立董事信箱：RHIDD6754@gmail.com。 

二、發言人：受理股東、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之檢舉。 

三、稽核主管：客戶、供應商、承攬商等之檢舉。 

四、財務長：受理公司內部同仁之檢舉。 

 

相關誠信經營與道德行為規範： 

T-GM-3-008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T-GM-3-009 誠信經營守則 

T-GM-3-010 道德行為準則 

T-GM-3-023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 

T-AR-2-001 供應商管理程序(供應商社會責任承諾書) 

T-GM-3-010 道德行為準則 

T-FA-3-012 防制內線交易管理辦法 

 

  本公司指定誠信經營推動小組為專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小組成員係由各主要部門主管及高階

管理階層組成，並由營運長擔任召集人，並已於 2023 年 3 月 22 日向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本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係由營運部訂定，且本政策暨守則之訂定、修正或廢止應經董事會同意。本公司董事

會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監督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以確保誠信經營政策的落實。 

 

內部人利用市場上無法取得的資訊而獲利之禁止： 

 

  本公司每月月初定期發出 Email 提醒內部人股權異動申報提醒通知，2023 年共計發出 12 次共計

228 人次進行教育宣導，其內容包括內部人持股異動申報之相關法令規範及罰則、防範內部人事前及

事後申報之相關措施、內部人事前及事後申報常見違規樣態、內線交易違規之罰則以及處理方式，以

達到教育宣導之效；提醒董事成員於封閉期間禁止交易股票，2023 年共計發出 4 次共計 32 人次；其

內容提醒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30 日，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15 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

通知各季財務報告公告前之封閉期間，避免董事誤觸規範。 

 

  新任董事、經理人於上任後將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問答集宣導手冊，轉知內部人，避免違反

相關法令；提供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內部重大訊息處理程序」及相關法令之教育宣導資訊，協助

安排參與教育訓練，年度參與 11 人次。 

 

  不定期將「內部人持股變動申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常見態樣」及「內部人股權交易問答集」轉

知各內部人，避免違反相關法令。 

 

  



其他落實作為： 

對象 方式 執行情形 

利害關係人 公司網頁宣導 隨時開放 

業主 簽屬保密協議（NDA） 35份 

員工 簽署誠信聲明書、員工保密與競業限制協議 138 人 

供應商 簽署保密協議書 216家 

董事、經理人、員工 教育訓練、會議宣導 666 人次 

內部人股權異動申報

提醒通知 

EMAIL 228 人次 

董事於封閉期間禁止

交易股票 

EMAIL 32 人次 

 

 


